







长子应急发〔2025〕10号


长子县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发《2025年安全生产监督执法计划》的通    知

各股室（中心）、队：
《长子县应急管理局2025年安全生产监督执法计划》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长子县应急管理局       
                          2025年3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5年安全生产监督执法计划

[bookmark: OLE_LINK1]为进一步做好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执法工作，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提高安全生产执法效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应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应急〔2025〕11号）、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严格规范入企行政检查若干举措的通知》（晋政办发〔2025〕9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特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及指示精神，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结合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等要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为目标，以依法行政、依法治安和创新执法方式为手段，强化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二、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工作目标
1.对列入本计划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覆盖率达到100%。
2.全面推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规范监管执法行为，避免因执法不规范引发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
3.运用“互联网+执法”“互联网+监管”“双随机一公开”“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统计系统”“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等系统，通过信息化促进执法规范化。
4.通过规范有力的执法检查，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减少一般事故，有效防范较大事故，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底线，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市下达的考核指标以内，完成县政府下达的各项考核指标，促进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运行。
（三）主要任务
1.依据《山西省煤矿分级分类安全监管监察办法》《山西省化工及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医药生产企业安全生产分级分类监管实施办法》（晋应急发〔2021〕74号）《山西省冶金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管实施办法》（晋应急发〔2021〕68号）规定，按照职责分工，对有关生产经营单位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事故隐患或者违法行为，应当依法采取现场处理、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措施。
2.依法查处生产安全事故，纠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突出对发生死亡事故、多人重伤事故、有迟报瞒报情节的事故和社会影响较大的事故进行处置和上报工作。
3.依法查处举报投诉电话、信访办理反馈的案件，提高查处力度。
4.完成省、市应急管理以及其他行业主管部门部署的联合检查、专项检查、重点督查等工作任务。
三、执法人员与时间分配
（一）安全生产执法人员数量
编制人数95人，安全生产执法岗位50个，占编制数的52.63%；在岗从事安全生产执法工作人员27人，是安全生产执法岗位数的54%。
（二）总法定工作日6165日
现有持证执法人员18人，2025年国家法定工作日为248天；预计4月初有9名新申领执法证人员，4月至12月共有法定工作日189天。27名执法人员总法定工作日共6165天。（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天数-双休日-国家法定假日=365日-104日-13日=248日）。
（三）工作日分配情况
法定工作日共6165天，执法检查工作日为1378天，其他监管工作日为1068天，非执法工作日为1531天。（详见附件1）
四、执法检查范围与检查频次。
（一）检查范围
2025年列入我局监管范围的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共计4类127家：
1.煤矿6座；
2.危险化学品42家：其中生产企业3家，加油站34家，甲醇配送中心1家，煤层气4家；
3.冶金工贸44家：建材26家，机械加工7家，轻工企业10家，发运物流1家。
4.洗（储）煤厂27家、物流3家、排矸厂5座；
（二）检查频次
1.重点综合监督检查对象
全县范围共有企业9家、检查频次34家次。其中：对5座煤矿每季度检查 1次，对1座煤矿每两月检查1次，共计26矿次；对1家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生产企业原则上每季度进行1次监督检查；对2家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每半年检查1次，共计8家次。
2.一般综合监督检查对象
全县范围共有企业118家、检查频次共计192家次。其中：对4家煤层气抽采企业和35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实施服务指导，原则上每半年开展1次监督检查，共计78家次；对44家冶金工贸企业中的24家企业每半年检查一次，其余20家企业每一年检查一次，共计68家次；对35家洗（储）煤企业，11家企业每半年检查一次，24家企业每一年检查一次，共计46家次。
五、监督检查内容与具体检查安排情况
（一）监督检查内容：
（1）国家及省市安排部署的专项行动推进落实情况。
（2）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强制性标准贯彻执行情况。
（3）开展元旦春节“两节”、全国两会、五一国庆小长假期间等重大节假日、重点时段的安全巡查。
（4）陪同上级部门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配合同级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检查等行动。
（5）指导监督职责范围内企业安全生产“三同时”和标准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防控”体系建设等工作。
（6）安全教育培训及针对性“逢查必考”，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备案、演练、建立物资储备库，高危行业企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以及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等基础情况。
（二）具体检查安排情况：
（1）煤矿企业安全检查安排表见附件2。
（2）危险化学品企业检查安排见附件3、4。
（3）冶金工贸企业检查安排表见附件5、6。
（4）洗（储）煤企业检查安排表见附件7、8。
六、工作要求
（一）严格计划编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编制办法》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晋政办发〔2015〕88号）的要求，结合单位实际，严格按照规定认真编制监督检查计划。
（二）优化检查方式。采取“四不两直”、验证式、暗查突查和“双随机、一公开”及“互联网+执法”线上执法等方式，严格监督检查计划实施。各有关股室要及时将检查情况及查处结果通过相关系统平台统一归集，并向社会公示。继续实施专家参与和联合监督检查，保证监督检查质量。
（三）规范执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安全生产执法程序规定》等，严格落实现场检查规定，规范执法文书使用，严格执行现场处理措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程序，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和轻微违法行为首次不予处罚，形成执法闭环，规范执法活动。所有监督检查必须制定现场检查方案，填写现场检查记录。
（四）严格执行“三项制度”。认真落实《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和关于行政执法公示办法、全过程记录办法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等规定，全面推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逐步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全过程留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避免因执法不规范引发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
（五）严格入企次数。煤矿要落实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2025年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执法工作计划编制指南》，危险化学品、冶金工贸要落实应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中明确的差异化管理最高频次要求，激发企业安全生产内生动力。
（六）强化督促落实。计划下发后，各监督执法股室要依据本计划要制定月度工作计划；每月结束后5日内要将本单位监督检查计划完成情况以及执法检查台账（详见附件10）报送政策法规股；各监督执法股室要做好对本股室执法检查统计工作；开展执法检查要严格执行局里有关报备、一告知两公开（详见附件9）等规定；各监督执法股室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要在作出决定之日起7日内报政策法规股备案。
附件：1.行政执法工作日测算说明
2.煤矿安全检查安排表
3.危险化学品企业检查安排表（一）
4.危险化学品企业检查安排表（二）
5.冶金工贸企业检查安排表（一）
6.冶金工贸企业检查安排表（二）
7.洗（储）煤企业检查安排表（一）
8.洗（储）煤企业检查安排表（二）
9.“一告知两公开一反馈”表
10.长子县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台账


          


附件1
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说明

一、安全生产执法人员数量
编制人数95人，安全生产执法岗位50个，占编制数的52.63%；在岗从事安全生产执法工作人员27人，是安全生产执法岗位数的54%。
二、总法定工作日6165日
现有持证执法人员18人，2025年国家法定工作日为248天；预计4月初有9名新申领执法证人员，4月至12月共有法定工作日189天。27名执法人员总法定工作日共6165天。（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天数-双休日-国家法定假日=365日-104日-13日=248日）。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2446个工作日）
（一）煤矿监管测算情况（132个工作日）
1.执法检查（78个工作日）。
5座B级煤矿每季度检查 1次，每次3人，1日，检查工作日为：5×3×4×1=60个工作日。
1座C级煤矿两月检查1次，每次3人，1日，检查工作日为：1×3×6×1=18个工作日。
2.重要时段及特殊事项督查（26个工作日）。
在重要节假日及重点时段，对煤矿企业随机开展安全督导。6座煤矿13次估算，每次2人、1日，所需工作日为：1×2×13=26日。
3.其他需要安排的监管工作（28个工作日）。
配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或省市政府、省市安委会组织开展的各类督导检查约需28个工作日。
（二）危险化学品监管测算情况（475工作日）
 1.开展危险化学品监督检查（168个工作日）
监管危化生产企业3家，每次参加2人、一年2次，共需12个工作日。
监管危化经营企业35家，每次参加2人、一年2次，共需140个工作日。
监管煤层气开采企业4家，每次参加2人、一年2次，共需16个工作日。
2.其他执法工作（307个工作日）
①组织或参与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按1起估算，每次1人参与，每起约30个工作日，共需30个工作日。
②组织或参与事故现场救援和核查：按1起估算，每次2人、3日，共需6个工作日。
③调查核查安全生产投诉举报：按每年2起估算，每次2人、3日，共需12个工作日。
④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工作：按4次估算，每次2人、1日，共需8个工作日。
⑤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按4次估算，每次6人、4日，共需96个工作日。
⑥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日：按1起估算，每次1人、20日，共需20个工作日。
⑦重要时段及特殊事项参与督查，共需78个工作日。
⑧参与建设项目安全实施竣工验收情况进行监督核查：按2个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估算，每次3人、1日，共需6个工作日。
⑨参与安全生产二级标准化评审：按对12家估算，每次3人、1日，共需36个工作日。
⑩指导帮扶：按对5家安全基础薄弱、自身能力不足企业开展帮助估算，每次3人、1日，共需15个工作日。
（三）冶金工贸监管测算情况（412个工作日）
 1.开展冶金工贸企业监督检查（136个工作日）
直接监管企业44家，24家企业每半年检查一次，20家企业每一年检查一次，每次参加2人，每次1天，共需136个工作日。
2.其他执法工作（276个工作日）
①组织或参与冶金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按1起估算，每次1人参与，每起约30个工作日，共需30个工作日。
②调查核查安全生产投诉举报：按每年2起估算，每次2人、3天，共需12个工作日。
③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工作：按2次估算，每次2人、1天，共需4个工作日。
④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按4次估算，每次6人、3天，共需72个工作日。
⑤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日：按1起估算，每次1人、20天，共需20个工作日。
⑥重要时段及特殊事项参与督查，共需78个工作日。
⑦参与安全生产二级标准化评审：按对10家企业开展二级标准化验收估算，每次3人、1天，共需30个工作日。
⑧指导帮扶：按对10家安全基础薄弱、自身能力不足企业开展帮助估算，每次3人、1天，共需30个工作日。
（四）洗储煤股室监管测算情况（329个工作日）
 1.开展洗储煤企业监督检查（92个工作日）
直接监管企业35家，11家企业每半年检查一次，24家企业每一年检查一次，每次参加2人，每次1天，共需92个工作日。
2.其他执法工作（237个工作日）
①组织或参与监管企业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按1起估算，每次1人参与，每起约30个工作日，共需30个工作日。
②调查核查安全生产投诉举报：按每年1起估算，每次2人、3天，共需6个工作日。
③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工作：按2次估算，每次2人、1天，共需4个工作日。
④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按4次估算，每次6人、3天，共需72个工作日。
⑤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日：按1起估算，每次1人、20天，共需20个工作日。
⑥重要时段及特殊事项参与督查，共需78个工作日。
⑦参与安全生产二级标准化评审：按对4家企业开展二级标准化验收估算，每次3人、1天，共需12个工作日。
⑧指导帮扶：按对5家安全基础薄弱、自身能力不足企业开展帮助估算，每次3人、1天，共需15个工作日。
（五）危化品安全许可工作测算情况（30个工作日）
1.参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按1件估算，2人，每件需1个工作日，共需2个工作日。
2.参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按1件估算，2人承办，每件需1个工作日，共需2个工作日。
3.参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按1件估算，2人承办，每件需1个工作日，共需2个工作日。
4.参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按12件估算，2人，每件需1个工作日，共需24个工作日。
（六）其他监管工作测算情况（1068个工作日）
1.安委办综合科和督查科（74个工作日）
①对13个乡镇每月巡查1家，每次分1个组，每次2人，共需26个工作日。
②对18个县级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行业部门督导1次，每次2人，每次1日，共需36个工作日。
③对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进行挂牌督办，按2个重大隐患测算，每个2人，每次3个工作日，共需12个工作日。
2.参与其他行业的事故调查（120个工作日）
按全县1起事故，每个4人，每个30日，共需个120工作日。
3.办理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案件（580个工作日）
按照办理18件行政处罚案件估算、2人共同办理，每件约需15日估算，共需540个工作日。预计办理行政强制4起，每次2人承办，每次约需5个工作日。共需40个工作日。
3.政策法规股（204个工作日）
①开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按每年审查6件、2人共审、每次约需5个工作日，共需60个工作日。
②开展法律宣传、典型案例引导、执法计划编制、执法事项动态调整等综合性工作，2人办理，约需144个工作日。
4.上报各类执法统计报表（90个工作日）
在“互联网+监管”平台、“互联网+执法”、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典型案例系统等系统平台录入各行业领域的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双随机、一公开”等信息，上报执法检查情况报表、安全生产领域联合惩戒对象信息汇总和移除表等，每月各科室累计约需10个工作日。共需10×9=90个工作日。
四、非执法工作日1531日
（一）机关值班496日。
每个工作日2人值班，全年共248个工作日，共需2×248=496个工作日。
（二）参加学习考核培训会议324日。
1.平均每月组织集体学习1次，每次0.5个工作日，每次18人参加。共需108个工作日。
2.每人参加应急管理干部网络培训学院、山西省干部在线学院、行政执法大讲堂等学习培训约需8个工作日，18人参加，共需8×18=144个工作日。
3.预计全年组织参加各类业务培训12次，平均每次4人参加，每次0.5个工作日。共需12×4×0.5=24个工作日。
[bookmark: _GoBack]4.组织参加县安委会例会，每季度1次，每次6人参加，每次0.5个工作日；参加县委、县政府召开的各类会议，预计6次，每次2人参加，每次0.5个工作日；参加其他部门组织的各类工作会议，预计12次，每次1人参加，每次0.5个工作日。共需1×4×6×0.5+6×2×0.5+12×1×0.5=24个工作日。
5.预计参加应急部、省厅各类视频会议12次，每次0.5个工作日，平均每次4人参加。共需12×0.5×4=24个工作日。
（三）参加党群活动180日。
1.每月党小组会、18人参加、每次0.5个工作日，每季度党员大会、18人参加、每次0.5个工作日1×12×18×0.5+1×4×18×0.5=144个工作日。
2.支部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6名委员参加，每次0.5个工作日，12×6×0.5=36个工作日。
（四）年休假、病假、事假531日。 
年休假15个工作日的有14人、年休假10个工作日的有8人、年休假5个工作日的有5人：15×14+10×8+5×5=315个工作日。病假、事假按每人每季度2个工作日计算，需216个工作日。共需531个工作日。
五、实际所需工作日3977日
实际所需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2446日＋1531日=3977个工作日。

附件2
煤矿安全检查安排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责任单位
	检查时间
	备注

	1
	山西华晟荣煤矿有限公司
	综合检查组
	每两月一次
	

	2
	山西凌志达煤业有限公司
	
	每季度一次

	

	3
	山西霍尔辛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4
	山西三元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下霍煤矿
	
	
	

	5
	山西垚志达煤业有限公司
	
	
	

	6
	山西反坡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附件3
危险化学品企业检查安排表（一）
	序号
	生产经营单位
	责任单位
	检查时间
	备注

	1
	中石化东关加油站
	危险化学品监督一股
	每半年一次
	

	2
	中石化丹朱加油站
	
	
	

	3
	长子县东城石化固益加油站
	
	
	

	4
	长子县环城东路加油站
	
	
	

	5
	长子县煤层气开发有限公司
	
	
	

	6
	中石化宋村加油站
	
	
	

	7
	长子县东海燃油有限公司
	
	
	

	8
	长子县鑫玉能源有限公司
	
	
	

	9
	中石油五里庄加油站
	
	
	

	10
	振兴石化供销加油站
	
	
	

	11
	中石化东旺加油站
	
	
	

	12
	长子县王峪加油站
	
	
	

	13
	长子县通加油站达
	
	
	

	14
	中石化反坡加油站
	
	
	

	15
	中石化岚水加油站
	
	
	

	16
	长子县长临路加油站
	
	
	

	17
	长子县来福加油站
	
	
	

	18
	长子县南陈加油站
	
	
	

	19
	中稞石油南常加油站
	
	
	

	20
	长子县振兴石化有限公司西南呈加油站
	
	
	

	21
	中联煤层气（山西）有限责任公司
长子分公司
	
	
	

	22
	长子县川东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每季度一次
	


说明：市局执法计划全年对长子县鑫玉能源有限公司检查1次；对长子县南陈加油站第四季度检查1次。














附件4
危险化学品企业检查安排表（二）
	序号
	生产经营单位
	责任单位
	检查时间
	备注

	1
	长子县博源糠醛厂
	危险化学品监督二股
	每半年一次
	

	2
	延长壳牌山西石油有限公司长治市鑫茂加油站
	
	
	

	3
	山西国新延长能源有限公司长子漳源北路加油站
	
	
	

	4
	长子县振兴石化有限公司
	
	
	

	5
	中石油大堡头加油站
	
	
	

	6
	长子县振兴石化首羊加油站
	
	
	

	7
	长子县西环路加油站
	
	
	

	8
	中石化东田良加油站
	
	
	

	9
	中石化石哲加油站
	
	
	

	10
	中石化鲍店加油站
	
	
		

	11
	中石化南关加油站
	
	
	

	12
	中石化铺上加油站
	
	
	

	13
	华储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14
	长子县鑫利源加油站
	
	
	

	15
	长子县玉鸿加油站
	
	
	

	16
	山西中稞石油鲍店加油站
	
	
	

	17
	山西中稞石油西马加油站
	
	
	

	18
	中石油天然气长治煤层气勘探开发分公司
	
	
	

	19
	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子分公司
	
	
	

	20
	长子县国伟甲醇配送服务中心
	
	
	













附件5
冶金工贸企业检查安排表（一）
	序号
	生产经营单位
	责任单位
	检查时间
	备注

	1
	长子县金鑫机械电杆有限公司
	冶金工贸监督一股
	每半年一次
	

	2
	长子县丹朱装备有限公司
	
	
	

	3
	山河中矿科技有限公司
	
	
	

	4
	长治市鸿福煤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
	山西潞仙酒业有限公司
	
	
	

	6
	山西富森饲料有限公司
	
	
	

	7
	山西潞酒产业园有限公司
	
	
	

	8
	长子县轩阳物流有限公司
	
	
	

	9
	长子县瑞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0
	长子县丹丰建材有限公司
	
	
		

	11
	长子县银河商砼有限公司
	
	
	

	12
	长子县丹旭商砼有限公司
	
	
	

	13
	长子县海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4
	长子县诚建商砼有限公司
	
	每一年一次
	

	15
	长治市钒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6
	长治市汉林泡沫制品有限公司
	
	
	

	17
	山河中矿充填科技有限公司
	
	
	

	18
	山西顺昇达服饰有限公司
	
	
	

	19
	长子县晨虹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20
	长治市和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1
	长子县丹力源建材有限公司
	
	
	


说明：市局执法计划全年对长子县诚建商砼有限公司第四季度检查1次。















附件6
冶金工贸企业检查安排表（二）
	序号
	生产经营单位
	责任单位
	检查时间
	备注

	1
	山西省浩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冶金工贸监督二股
	每半年一次
	

	2
	科利华环保有限公司
	
	
	

	3
	山西省瑞道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
	长子县富尧建材有限公司
	
	
	

	5
	长子县亚鑫环保砖厂
	
	
	

	6
	长治市明顺商砼有限公司
	
	
	

	7
	长治市方大商砼有限公司
	
	
	

	8
	长子县建城商砼有限公司
	
	
	

	9
	长子县龙翔建材厂
	
	
	

	10
	长子县明瑞建材责任有限公司
	
	
		

	11
	长子县垚立达建材有限公司
	
	
	

	12
	长子县恒荣建材有限公司
	
	每一年一次
	

	13
	长子县翠云实业有限公司
	
	
	

	14
	长子县圣达九洲有限公司
	
	
	

	15
	长子县文众建材有限公司
	
	
	

	16
	长子县宏翔商贸有限公司
	
	
	

	17
	长子县开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8
	长子县西南呈威风铜乐器厂
	
	
	

	19
	长子县玖兴炉铜乐器有限责任公司
	
	
	

	20
	长治市澳瑞特欣鑫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21
	长子县西南呈国红铜乐器厂
	
	
	

	22
	安达煤机有限公司
	
	
	

	23
	长子县南李建筑材料厂
	
	
	








附件7
洗（储）煤企业检查安排表（一）
	序号
	企业名称
	责任股室
	月份
	备注

	1
	山西三元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下霍煤矿
	洗储煤监管一股
	每一年一次
	

	2
	长子县凌志达新兴煤业有限公司
	
	
	

	3
	山西鑫宝聚物资有限公司
	
	每一年一次
	

	4
	长子县迎煜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5
	长子县裕隆煤业有限公司
	
	
	

	6
	山西省飞达煤业有限公司
	
	
	

	7
	山西省长子县晋源煤业加工有限公司
	
	
	

	8
	长子县百航能源工贸有限公司
	
	
	

	9
	山西煤运东田良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10
	山西丹锦商贸有限公司
	
	
	

	  11
	长子县长联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2
	长治市瑞格邦工贸有限公司
	
	
	

	13
	山西金翔通商贸有限公司
	
	
	

	14
	长子县华昇源煤业加工有限公司
	
	
	

	15
	长治市兴铭能源有限公司
	
	
	

	16
	长治陆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每半年一次
	

	17
	山西垚志达洗煤有限公司
	
	
	

	18
	长子县国新能源煤炭有限公司
	
	
	

	19
	长治市榕泽矿业有限公司
	
	
	


	


附件8
洗（储）煤企业检查安排表（二）
	序号
	企业名称
	责任股室
	检查时间
	备注

	1
	山西霍尔辛赫选煤厂
	洗储煤监管二股
	每一年一次
	

	2
	长治市华晟源矿业有限公司
	
	
	

	3
	长子县聚辛胜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每一年一次
	

	4
	长治市文汇经贸有限公司
	
	
	

	5
	长治市鋆绿贸易有限公司
	
	
	

	6
	长子县卓成商贸有限公司
	
	
	

	7
	山西凝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8
	赵庄煤业填沟造地（横岭庄村）项目
	
	
	

	9
	长子县泉鑫工贸有限公司
	
	
	

	10
	长治市晟翔辉商贸有限公司
	
	每半年一次
	

	11
	长子县旺利商贸有限公司
	
	
	

	12
	长子县安泰物流有限公司
	
	
	

	13
	山西新易达物流有限公司
	
	
	

	14
	长治市鑫驰工矿物资有限公司
	
	
	

	15
	长子县鑫洋煤业有限公司
	
	
	

	16
	长子县隆晟达煤业有限公司
	
	
	





附件9
入企活动告知书

                ：
 依据               （计划、通知、方案等），我局（联合单位）于    年   月   日至   日，一行  人，在你单位开展（执法检查、督导检查、调查核查、帮扶服务、调查研究、考核巡查），请予配合。
 

长子县应急管理局
                     年   月   日








此文书一式两份，一份交企业，一份由部门留存。
长子县应急管理局入企检查事项公示

     年   月   日，长子县应急管理局检查组一行  人，依据《                        》对         （单位）进行检查，为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现将本次执法检查有关事项予以告示，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一、检查组及检查内容
本次检查为计划（抽查、举报核查）检查，采取联合（单独）检查方式开展。
检查组组长：    （姓名）     （职务）         （执法证号）；
执法人员：    （姓名）    （职务）            （执法证号）；
执法人员：    （姓名）   （职务）            （执法证号）；
专家：       （姓名）        （职称）；
专家：       （姓名）        （职称）。
检查涉及相关资料和现场，请按检查组提供的《现场检查方案》明确的相关内容做好配合。
二、监督的主要内容
1.执法人员是否为两人以上并出具有效的执法证件；
2.执法人员着装是否规范，举止是否得体，用语是否文明；
3.检查是否认真，内容是否落实；
4.反馈问题是否准确，整改标准、时限是否明确；
5.相关执法文书是否当场下达；
6.入企活动是否超过规定次数。
三、监督须知
监督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映问题要客观真实，对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使用真实姓名及联系地址、电话，不得捏造、歪曲事实。对存在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等行为，涉嫌犯罪的，将视情节轻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监督反馈的问题调查处理后将电话告知，请保持电话畅通。


                           长子县应急管理局
                               年  月  日


长子县应急管理局入企廉政监督公示

     年   月   日，        应急管理局检查组一行  人，依据《                      》对         进行检查，为进一步严肃廉洁纪律，现将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及监督须知予以告示，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监督范围：检查组和检查人员必须遵守以下“八不准”：
一是不准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为本人、亲友及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接受影响公正执法的宴请；
二是不准借工作或职务之便收受和索取被检查对象的报酬、礼品、礼金；
三是不准向检查对象介绍业务和推销商品；
四是不准借用检查对象的资金或在被检查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五是不准在检查期间违规接受被检查单位超标准食宿接待，工作期间一律不得饮酒；
六是不准在检查工作过程中接受被检查企业安排的旅游观光活动；
七是不准向检查人员打招呼、走后门，降低检查标准；
八是不准泄露被检查企业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监督须知：举报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反映问题要客观真实，对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使用真实姓名及联系地址、电话，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煽动、串联、胁迫、诱使他人举报。对存在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等行为，涉嫌犯罪的，将视情节轻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长子县应急管理局
                            年    月    日














入企检查监督反馈卡
检查单位:			             检查日期:		         	
检查类型:□执法检查 □日常巡查	□重要时段特殊事项督查	
□服务指导	 □其他			
被检查单位:			                                         
检查人员:			                                          
随行专家:		                                           

	监督内容
	是否存在

	一、若是执法检查,是否两人以上执法,并着执法服装,出
示执法证件,用语是否文明。
	

	二、检查是否认真,内容是否落实;反馈问题是否准确,整
改标准、时限是否明确。
	

	三、文书是否当场下达,本次入企活动是该机关本年度内第
几次入企检查,是否超过你公司最高检查频次。
	

	四、是否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为本人、亲友及他人谋取正
当利益,是否接受影响公正执法的宴请。
	

	五、是否借工作或职务之便收受和索取你公司的报酬、礼品、礼金,是否向你公司介绍业务或推销商品,是否借用你公司资金或在你公司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六、是否在检查期间违规接受你公司超标准接待,工作期间
是否饮酒,是否接受你公司安排的旅游观光活动。
	

	七、是否请托人向检查人员打招呼,降低检查标准,检查人
员是否降低检查标准,检查人员是否存在泄露你公司技术或商业秘密。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
	
	职    务
	

	被检查单位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备注: 此表由被检查单位填写,检查结束后3日内转PDF传至县应急局政策法规宣教股，邮箱：zzxyjjfgk@163.com,监督电话：0355-8322349。


附件10
长子县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台账

填表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监督检查对象简要情况
	行业
领域
	采取相关
执法措施情况
	执法人员信息

	名　称
	地　址
	负责人及
联系电话
	
	
	姓　名
	执法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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